
 
 

附件二    申請外籍郵輪來臺靠泊非國際商港作業程序流程圖 

 作 業 階 段 及 

所 需 天 數 

發函同意，並副知相關單位 

是 

否 文件初審 

(3個工作日) 

航港局 

(各航務中心) 

申請人提送申請文件 

作 業 流 程 權 責 單 位 

許 可 

退 回 

航港局 

(各航務中心) 

申請人 

提出申請 

函復結果  

(3個工作日) 

申請人 

函請 CIQS 相關單位、縣市政府、臺灣

港務股份有限公司、引水人辦事處審查 

相關單位審核 

(7個工作日) 

相關單位 

函請申請人補件 

(並說明應備之文件) 

補件時間：7個工作日為限 

航 港 局 初 審 
確 認 文 件 
是否符合規定 

航港局簽辦 
綜整審核意見 

 

 

 

  


